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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

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

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特

种设备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装备，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具有高温、高压、高速、高空运行的特点，是企业

生产和群众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设备，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电力、机械、轻工、交通、建筑、矿山、冶金、医

药、燃气等多个经济和民生领域。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安全和

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规定，现将全省 2024 年度特

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2024年 12月底，全省共使用登记特种设备197.3万台，

比 2023 年底增加 15.1 万台，年增长率为 8.3%，特种设备数量

快速增长。特种设备数量及分类见表一和图 1：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58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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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24年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数量（单位：台）

种类

总量
锅炉

压力

容器
电梯

起重

机械

客运

索道

大型

游乐

设施

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

1973357 24006 648817 835464 248451 49 1587 214983

图 1：2024 年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数量及类别比例图

1.分类情况

（1）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

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热

能的设备，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的承压蒸汽锅炉；

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

等于 0.1MW 的承压热水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1MW 的有

机热载体锅炉。

2024 年底，全省共有锅炉 2.4 万台，其中承压蒸汽锅炉 1.8

万台，承压热水锅炉 0.1 万台，有机热载体锅炉 0.5 万台。图 2

至图 5 为各类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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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蒸汽锅炉

图 3：热水锅炉

图 4：有机热载体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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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建设中的电站锅炉

（2）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

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

压）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

液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

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 150mm 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

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

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0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

沸点等于或者低于 60℃液体的气瓶；氧舱。

2024 年底，全省共有压力容器 64.83 万台，其中固定式压力

容器 63.9 万台，移动式压力容器 0.9 万台，医用氧舱 0.03 万台。

另外，在用使用登记的气瓶 1697 万只。图 6 至图 8 为各种压力

容器。

图 6：固定式压力容器（球形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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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民用气瓶 工业气瓶 医用气瓶

图 8：移动式压力容器

（3）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

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者可燃、易爆、

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50mm 的管道。公称直径小于 150mm，

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 1.6MPa（表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

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其中，石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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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石油天然气管

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2024 年底，全省共有工业压力管道 6.1 万千米，城镇燃气压

力管道 6.5 万千米、长输管道 1.5 万千米。图 9 为工业压力管道

和长输管道。

图 9：工业压力管道 长输管道

（4）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

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

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等。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2024 年

底，全省共有电梯 83.5 万台。图 10 至 11 为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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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自动扶梯

图 11：载人（货）垂直电梯

（5）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

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

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

或者等于 40t·m 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 30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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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2m 的起重机；层数大于

或者等于 2 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2024 年底，全省共有起重机械 24.8 万台。图 12 至 13 为起

重机械。

图 12：门式起重机械 塔式起重机

图 13：桥式起重机 桅杆式起重机

（6）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

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客

运拖牵索道等。非公用客运索道和专用于单位内部通勤的客运索

道除外。

2024 年底，全省共有客运索道 49 条。图 14 至 15 为客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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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图 14：客运架空索道

图 15：客运缆车

（7）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

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2m/s，

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2m 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用

于体育运动、文艺演出和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

2024 年底，我省共有大型游乐设施 1587 台。图 16 至 17 为

大型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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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过山车

图 17：摩天轮

（8）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

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

用机动车辆，主要分为叉车、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数量分别是

21.2 万台、3167 台。

2024 年底，我省共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21.5 万台。

图 18 至 19 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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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叉车

图 19：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2.分布情况

我省特种设备分布不均，各地区的特种设备数量差别很大，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特种设备拥有量较多，如青岛、潍坊、济南、

烟台、临沂 5 个市特种设备数量列全省前五位，5 个市的设备数

量占全省特种设备总量的 49.3%。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区分布情

况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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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24 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域分布图

（1）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中，青岛市、临沂市拥有客运索

道最多，青岛市拥有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最多，潍坊市拥有锅炉、压力容器、大型游乐设施最多。

（2）全省特种设备数量的组成，最多的是电梯 83.5 万台，

其次是压力容器 64.9 万台，两类设备占全省设备总量的 75.2%，

反映出我省石油、化肥、化工企业多的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快

速推进的步伐。

3.增长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种设备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

而且向着更高效、安全、环保、节能、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1）特种设备数量年增长量在 10000 台以上的地区，有济

南、青岛、烟台、潍坊、临沂。

（2）特种设备数量增长速度较快的为电梯、场（厂）内机

动车辆两类，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5%、15.3%。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全省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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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改造、维修）4288 家（包括国家局发证 231 家、省局发

证 4175 家）。

（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情况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数量

截至 2024 年底，全省特种设备（不含压力管道、气瓶）使

用单位 16.8 万家，广泛分布于石油、化工、化肥、电力、机械、

轻工、交通、建筑、矿山、冶金、医药、燃气等多个经济和民生

领域。其中锅炉使用单位 13889 家，压力容器使用单位 34850 家，

电梯使用单位 65997 家，起重机械使用单位 39172 家，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 75196 家，客运索道使用单位 35 家，

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 332 家。

2.特种设备使用分布及特点

（1）特种设备使用分布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例如青岛

市的特种设备以电梯为主，超过了 12.4 万台，占全市特种设备

总数的近 49.8%，居全省第一位，占全省电梯总数的 14.9%。

（2）特种设备分布与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目前，

全省涉氨企业主要分布于威海、青岛、烟台、日照等沿海地区（冷

冻库），以及临沂、济宁、潍坊等几个内陆地区（冷藏库）。淄

博、东营市以压力容器为主，分别占全市特种设备总量的 52%、

67.1％，反映出淄博、东营以石化、化工、制药等为主的工业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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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3）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特种设备装备

制造水平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应用于特种设备制造，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提

高了设备的安全性。例如：非金属焊接（PE）材料的应用，提高

了长输油气管道的防腐保护效果，提高了输气管线的输送能力；

先进机电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电梯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高等级材料

的使用和自身结构优化提高了起重机械的举升能力。

（四）特种设备相关机构和人员情况

1.安全监察机构及人员情况

2024 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031 个（其中：

省局 1 个、市局 18 个、县区局 173 个、市场监管所 1839 个）。

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持 A 证 408 人、B 证 8280 人。

2.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情况

（1）2024 年底，全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518 家，其中：综

合检验机构 37 家、无损检测机构 121 家、气瓶检验机构 163 家、

安全阀校验机构 240 家、电梯检测机构 4 家、型式试验机构 1 家，

两工地（指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检验机构 25 家。图

22 至 23 为检验人员从事检验工作。



- 15 -

图 22：检验人员在对电梯进行检验

图 23：检验人员在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检验

（2）2024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共计 3045 人，

与全省特种设备的比例为 1:648（人/台）。全省综合检验机构

检验人员总持证数量 5162 张，其中，检验师 2068 张，占证书总

数的 40.0%；检验员 3094 张，占证书总数的 59.9%。

（3）2024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无损检测人员总持证

3455 张，其中，无损高级检测师（Ⅲ级证）420 张，占证书总数

的 12.2%；中级检测师（Ⅱ级证）2992 张，占证书总数的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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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检测员（Ⅰ级证）43 张，占证书总数的 1.2%。

3.作业人员情况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指在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中从事各类特种设备焊接及安装、改造、修理、维护保养等操作

的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截至 2024 年底，全省发放各类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书 82.9 余张，2024 年全年发证 87693 张，占证书

总数的 10.6%。

（五）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特种设备检验,包括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监督检验包括制

造监督检验、安装改造修理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包括承压类特种

设备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

1.监督检验情况

（1）制造监检。2024 年,全省特种设备制造监检总数 245173

台件，监检产品包括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元件、零

部件，监检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的问题共计 2701 条，

共发出联络单 635 份。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设计、材料、机械制

作与加工等。详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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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制造监检发现问题分布

（2）安装、改造、修理监检。2024 年，安装（现场组焊）

监检数量为 136241（台\件\只\千米）；改造、修理监检数量为

2364（台\件\只\千米）。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共计发现并督

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问题 17774 条，共发出联络单 2471 份，共

发意见书 8329 份。监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检验与试验、竣工

资料、质量管理等。详见图 25。

图 25：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发现问题分布图

2.定期检验情况

（1）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4 年承压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181311 台（其中：锅炉 22093 台、压力容器 159218 台），

定检率为 100%。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发现并督促企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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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 29732 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设备腐蚀、安全附件失效

及技术资料不完整。详见图 26。

图 26：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2）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4 年机电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680481 台（其中：电梯 529259 台、起重机械 105547 台、

客运索道 34 条、大型游乐设施 839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 44802 辆），定检率为 100%，对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

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问题 76202 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驱动传

动、电气系统、金属结构、安全保护装置、试验安全性能的问题。

详见图 27。

图 27：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3）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4 年，承压和机

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详见图 28、定检率（综合定检率为 100%）

详见图 29。



- 19 -

图 28：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

图 29：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率

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近年来，特种设备数量激增，人机矛

盾突出，监管难度加大，但万台设备死亡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2024 年全省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

保持平稳态势。

图 30 为近 10 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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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2015-2024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三、2024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工作情况

2024 年，全省系统共检查企业 8.9 万家，发现并整改隐患

8.5 万项，连续四年实现全省特种设备零事故，全省特种设备安

全形势总体平稳。

（一）坚持问题导向，风险防控更加精准。建立风险会商、

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强化与执法办案有效衔接，构建特种设备风

险管控“三个体系”。结合重大活动、重要节日、重点时段和高

温多雨、低温冰冻等极端天气以及省内外各类事故，分析研判特

种设备本体、管理等方面安全风险，针对性提出应对和改进措施。

2024 年共开展风险研判 9 次，分析城镇燃气、停用设备、老旧

电梯等风险 13 项，有效指导全省开展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部

署开展电梯、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索道等 14 项专项监督检查，

全面实施信用监管，对风险度高的企业实施“四不两直”“暗查

暗访”。2024 年，共组织检查特种设备相关单位 2486 家，发现

问题 19438 项，其中严重事故隐患 406 项，下达监察指令书 441

项。以消除安全风险为牵引，做到不闭环整改不放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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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整改 1.9 万项隐患，对 124.3 万（台/辆/只/件/千米）设

备进行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发现并整改隐患 12.6 万项。按照海

因里希法则，相当于消除 420 次事故。与 2023 年相比，发现隐

患数量下降 13.2%，罚没款数下降 38.7%。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

时，减少企业经营和发展中的风险，实现了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二）坚持本质安全，隐患治理更加有力。强化《特种设备

监督检查工作指南》培训，提升检查的标准化和一致性，推动特

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2024 年，全省系统共检查企业

8.9 万家，发现并整改隐患 8.5 万项，其中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891

项。贯彻落实系统抓、抓系统的理念，对充装站引导实施压减合

并，共压减充装单位 611 家，约占原充装单位的 47.6%。全省登

记液化石油气瓶 1220 万只，气瓶更新率达 76%以上，全部实施

一瓶一码、信息化监管。全省 7 万公里城镇燃气管道、3.93 万

个调压设施全部处于检验有效期内，隐患见底清零。开展老旧住

宅电梯评估试点，完成 441 台 15 年以上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完

成 64.3 万台电梯智慧维保技术改造，探索建立电梯维保质量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推动维保单位优胜劣汰。推动 10.7 万台

电梯完成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系统加装工作，居全国前列。利用

国家“两新”政策，将压力容器、管道、电梯、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等特种设备列入全省“两新”方案和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

方案，发挥特种设备专委会作用，定期调度行业主管部门推动设

备更新进展。截至目前，共停用压力容器 1678 台、压力管道 2966

条，淘汰压力式液化烃球罐 103 台、2 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 45

台，更新电梯 35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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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协同联动，责任落实更加有效。全面落实特种设

备全链条监管机制，推进联合监管，形成监管合力。推动全省

17.2 万家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配备安全总监 19.0 万人、安全

员 21.4 万人，对 1.7 万名安全总监、安全员组织培训考试，全

省 175 万台在用特种设备逐台明确负责人。组织开展“开工第一

课”，通报同类特种设备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警示教育，安全

责任落实由“要我管”向“我要管”转变，共培训全省 30 余万

人。出台《关于加强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市、县、所基层监管职责边界和监管内容，引导市、县、所

加强特种设备监察人员队伍建设，基层持证监察人员比 2023 年

增长 17.3%，持 B 类证书人员达到 8280 人，持 A 类证书人员达

到 408 人，居全国第 3 位。定期召开特种设备专业委员会会议，

共同研究解决特种设备监管难题，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

（四）坚持久久为功，安全基础更加牢固。建成并运行特种

设备“非接触式”监管平台，推进 62.9%的燃气气瓶充装单位实

现“阳光充装”、84%的电梯实现“智慧维保”、1.3 万台叉车

实施“智慧叉车”技术应用，实现远程监控，违规行为系统提示。

积极争取建立特种设备数智化监管平台，梳理建设 5.5 万个功能

点，突出物联智控等新技术应用，提升智慧监管水平。开展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年行动，以行风整治为抓手，

规范检验检测行为，提升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制定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指南，加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监督管

理，发现真实执业存在问题 10 人（均已取消执业公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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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存在问题 3 人（均已注销资质），发现违法违规机构 52 家，

立案处罚数量 9 件。落实总局特设局工作部署，联合烟台市局和

烟台总工会试点“特种设备工会安全代表”制度，在工人中选举

工会安全代表，独立行使安全监督和隐患信息直报，构建第二套

特种设备安全防护机制。

四、2025 年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监管工作重点

2025 年总体工作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践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聚焦重点难

点，积极改革创新，完善监管体系，优化监管服务，建强智慧监

管，深化隐患治理，提升本质安全，严防严控较大事故，全力杜

绝重大及以上事故，守牢守好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为全省高质量

发展提供高水平安全保障。

（一）以党建为引领，服务保障发展大局

1.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持续倡树“四特”精神，强化“四抓

四提”，大力培育“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围绕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核心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持续开

展专业技术和监管能力培训，打造全系统“守底线、护民生、勇

担当、敢作为”的党建品牌，用扎实的业务成效服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二）以高水平安全为目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2.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贯彻落实《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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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判定准则》，研究制定 2025 年特种设备治本攻坚重点任务措

施，修订《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执法检查重点事项清单》，通

过政策引导、示范带动、执法检查等手段，推进主体责任落实和

重大隐患动态清零。

3.开展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特种设备“应登尽登、

应检尽检”，开展停用设备专项监督检查，确保停用设备“应停

尽停”；开展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安全治理专项行动，

推动智慧叉车数智化改造，强化无证上岗、违规操作专项整治；

开展客运架空索道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加强日常检查和维护，

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开展起重机械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加强

港口、造船厂等场所起重机械检查，推动企业加强起重机械行走

装置日常维护，严厉查处未加装“双限位”限制器违法行为；开

展锅炉安全提升行动，全面落实好有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配合

有关部门淘汰 2 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开展压力容器隐患排查

治理，重点查处使用失效、破坏快开门式压力容器联锁保护装置

等违法行为。

4.持续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深入推进城镇燃气特种

设备安全专项治理，严格燃气相关特种设备生产环节监管，确保

城镇燃气压力管道定检率 100%，持续推动充装单位规模化经营，

加大充装环节监管力度，实现“阳光充装”全覆盖，规范气瓶检

验机构行为，完成 50kg 气液双相气瓶更新。

（三）以全链条监管为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5.加强生产环节技术把关。加大证后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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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资源条件、质量保证体系不能有效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督

导企业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对发现问题及时通报行政审批部门和

单位。针对电站锅炉等重点特种设备，严格实施安装告知，加强

安装现场质量安全巡查，推动现场安装施工单位加强电焊机等设

备和人员资质管理，强化发现问题的追溯通报和源头治理，加大

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杜绝无证上岗、违章作业。

6.强化使用环节安全管理。落实国务院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

决策部署，配合主管部门继续推进化工老旧特种设备、大型游乐

设施、索道、燃气管道等更新改造。落实超设计使用年限特种设

备安全评估机制，对达到报废条件的严格实施报废退出。结合重

要时段和重大活动，强化使用环节监督检查，推动企业落实“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要求，常态化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

（四）以制度性创新为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

7.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落实总局加强特种设备分级

分类监管的指导意见，以“数据联通、监管联动、问题联处”为

抓手，建立检查发现问题清单，推动属地监管部门实施“回头看”

机制，着力减少同类问题隐患发生频次。建立企业获证期间问题

档案清单，实施监审联动，提请行政审批部门严把许可关口。拓

展风险研判参与范围，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风险会商机制，完善

“风险研判、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专项治理”体系，试点常规

检查与定期检验、行政执法协同联动，减少检查频次，提升检查

质效。探索建立“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协同机制，通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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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收集企业诉求、反馈监管政策执行效果。

8.试点推行安全代表制度。落实总局试点要求，在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设立安全代表，由班组工人直接选举安全代表，通过工

会向企业反映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推动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各市选取典型使用单位开展试点。

9.强化作业人员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近期部分地区严格查处特种作业培训考试问题有关情况的

通报》，严格考试工作公益属性，推动考试便利化，考点按通报

要求由考试机构自建或依托职业院校、大型企业建立。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实施发证机关派员开展考试现场监督抽查制度，对考

试机构实施全覆盖检查和回头看，严厉打击考培不分等违法违规

行为。巩固试点成果，对没有考试经费的济南、淄博、潍坊、济

宁、威海、滨州、菏泽等市，由市属特检机构兜底承担作业人员

考试机构职责，相关市积极争取财政政策支持。加强证书使用监

管，实施证书电子化，完善“逢查必核”“凡聘必核”机制，落

实取证人员向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发证机关申请取证的规

定。严厉查处证书制假售假、买假用假以及考试机构徇私舞弊、

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10.探索实施无感监管。主动适应涉企行政检查新要求，制

定特种设备无感监管工作指南，充分发挥特种设备信息化系统作

用，聚焦设备定检、人员配备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

度建立等情况，实施远程监管；通过非接触式监管和充装系统，

重点检查叉车使用单位、充装单位依规充装和使用情况；通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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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维保和应急救援平台，重点检查电梯维保单位依规维保和电梯

故障后处理情况。

11.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围绕特种设备监管难点、堵点，

全面推行“揭榜挂帅”、省市县协同攻关等工作机制，鼓励监管

部门和科研机构积极承担攻关任务，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推动更多成功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

（五）以守护民生线为抓手，强化老旧电梯安全治理

12.建立老旧电梯安全治理长效机制。牵头制定我省电梯安

全综合整治方案和住宅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及隐患整治办法，建立

属地政府统筹协调的电梯安全评估和隐患治理机制，督促指导住

宅老旧电梯使用单位加强电梯安全管理并做好隐患整治工作。支

持德州宁津电梯产业集聚区开展质量基础设施（NQI）一站式服

务，支持济南历城打造电梯销售、安装、维保和综合保险产业集

群。推动电梯安全立法，做好《山东省电梯安全条例》立法申报

工作。

13.做好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提供

全省全量老旧住宅电梯明细，推动全省 20 年以上老旧电梯应换

尽换，省级实施老旧电梯安全评估 500 台，鼓励市级实施老旧电

梯安全评估。全链条做好更新电梯的使用登记、监督检验、维护

保养等环节监管。

14.全面推广电梯综合保险。总结推广临沂兰山、济宁兖州

等地电梯综合保险试点经验，推动各地积极采用“保险+服务”

模式，化解住宅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及隐患整治资金难题；鼓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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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参与住宅老旧电梯隐患整治项目，提供信贷

资金、电梯保险等服务。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金融监管部门

制定出台实施文件，在全省层面做好电梯综合保险推广工作。

15.加强电梯维保监管。严把电梯维保许可准入，严格电梯

作业人员考试取证，推广济宁、泰安试点经验，实施电梯维保质

量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定期公布电梯安全维保质量状况，

压实电梯维保安全责任。

16.推进电梯智慧监管。推动电梯“一梯一码”，实现维保

现场实时上传，群众在线监督，保持全省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

100%全覆盖，确保遇有故障第一时间处置。

（六）以质量安全基础建设为根本，夯实安全基础

17.加强安全监管基础建设。鼓励各地围绕电梯、氧舱、起

重机械、反应釜等当地支柱产业和全省“6997”现代工业体系，

补齐配强系统内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仪器设备；推动技术创新

和标准建设，制修订一批符合统一大市场原则的特种设备地方标

准，推动形成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基础支撑体系。

18.完善智慧监管系统。加快特种设备“一码索引”及风险

隐患平台建设，推进实施非接触式监管和电子巡查，开展工业气

瓶智慧充装改造，在日照试点实施安全阀校验数智监管。积极推

进山东省特种设备数智化监管平台项目，配合省局网信办积极争

取项目立项，全力推动后续建设工作。

19.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常态化舆情监测，提升舆情收

集、处置、引导能力。优化特种设备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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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机制，拓宽信息报送范围，杜绝谎报瞒报漏报迟报。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应急演练，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极端天气、

地震等情况下特种设备安全防范。做好专业技术支撑，积极参与

涉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深入客观剖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有效

管控安全风险。

（七）以强化队伍能力和行风建设为落脚点，树立市场监管

良好形象

20.持续加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风建设。认真落实总局关

于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三年攻坚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部署

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抓《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行为规范》落实，坚决惩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纪行为。扎

实推动社会检验机构行风建设，充分发挥检验检测端作用，落实

检验检测计划提交制度，强化“四不两直”检查，规范检验检测

行为，严防不到现场检验、挂证检验、虚假检验。

21.强化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提升。以全省特种

设备综合检验机构换发证为契机，健全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

系，完善检验细则和检验检测手段。试点开展检验检测能力比对，

支持省内有条件的检验机构申报甲 A1、甲 A2 级检验资质，鼓励

检验机构加大检验人才培养、科研投入和科研合作力度，提升检

验技术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

22.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继续实施全省职业技能竞赛，建立

岗位练兵人才选拔机制。推动各市分主题开展安全监察人员业务

轮训和监管能力培训，提升基层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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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员配备，确保承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任务的市场监管所持有

B 类监察员证的人员不少于 2 名。鼓励有条件的市建立应急演练

实训场所。开展“政行企”联合培训，邀请行业协会专家参与监

管实务教学。


